市内在职人才调出深圳市
日期：2005-11-25
	业务名称
	市内在职人才调出深圳市


	业务类型
	
	主管部门
	人才资源开发处


	办理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路市民中心行政服务大厅西厅深圳市人事局人才调出窗口


	联系电话
	0755-82107156


	受理时间
	工作日


	收费标准
	免费


	办理时限
	3个工作日


	办事依据
	主要文件：《干部调配工作规定》（人调发[1991]4号） 

	受理条件
	深圳市在职干部，但属《干部调配工作规定》第八条规定的除外。


	申请材料
	1、申请调出深圳市报告；（须本人签名）

2、《市内干部调动审查表》；（从深圳市人事局网站中的业务表格下载。由调出单位填写并签署意见及盖公章）

3、调入我市时的《调动通知》或《毕业生接收介绍信》；（提交复印件）

4、本人户口簿和身份证；（提交复印件）

5、接收单位所在地人事部门的同意调入文件；(提交原件)

6、户口迁移证；（迁出深圳户籍证明。验原件，不用装订）

7、《干部行政介绍信》和《工资转移介绍信》。（提交原件。不用装订，由调出单位向深圳市人事局开具的）


	办理程序
	1、由本人向所在单位提出调动申请，按“申报资料”顺序以Ａ4纸大小规格装订，向深圳市人事局人才调出窗口报送上述资料。若拟调出的是在编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须先到市编办办理完毕出编手续后，再办理人才调出手续。（须确定所申报的资料无缺后，再来办理人才调出手续。）

2、同意后，领取《深圳市人事局市内干部调出通知》（此件交回调出单位留存）、《干部行政介绍信》、《工资转移介绍信》。


	其他说明
	无



	


